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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圳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开幕式会议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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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深圳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2019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的工作部署，结合深圳市建设高水平学习型城市的实际，制定2019年深圳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下简称活动周）方案如下： 
一、活动周时间：11月15日至11月21日。
二、活动周主题：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加快建设学习大国。
三、组织领导：

（一）成立2019年深圳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王立新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李卓文  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秋明  市教育局局长
成  员：曾雪莲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       
王楚宏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勇兵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黄  臻  市科技创新委副主任
胡晓清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胡卫东  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亚立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孙美华  市卫生健康委巡视员
朱迪俭  市教育局副局长
许  虎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皮勇华  市民政局副局长
郑  雷  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副局级）
高东春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副局长
张  杰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二级巡视员
麦振新  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孙怀忠  市外办副主任
熊  瑛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袁志雄  团市委副书记

陈舜英  市妇联副主席
王为理  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钟志红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孟  漫  福田区政府副区长
宋  强  罗湖区政府副区长
练  聪  南山区政府副区长
莫熙玲  盐田区政府副区长 
蔡英权  宝安区委常委、副区长 
黄惠波  龙岗区政府副区长
张宗平  光明区政府副区长
马  里  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
彭  尧  坪山区政协副主席、区教育局局长
梁  珂  大鹏新区党工委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
（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成员如下：
主  任：朱迪俭  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主任：钟子荣  市教育局职业与终身教育处处长
成  员：李海晏  市教育局
冯迪新  市教育局
郑  浩  市教育局
何全朝  市委组织部
聂  成  市委宣传部
曹达华  市科技创新委
王  盼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罗  斌  市生态环境局 
李鍑宜  市卫生健康委
杨  泽  市财政局
胡  蓉  市司法局
张晓钟  市人社局
黄仪彬  市外事办
聂友昌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验局
黄丽婷  市民政局
周高波  市国资委
高泽林  团市委
王大熙  市总工会
陈  宁  市妇联
贾珊珊  市社科院
黄化平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黄  洋  罗湖区政府 
李启康  南山区教育局
陈振强  福田区教育局 
刘荣青  罗湖区教育局  
夏育华  南山区教育局
何敬华  盐田区教育局
罗  毅  宝安区政府办公室
肖云琳  龙岗区教育局
吴  珊  龙华区教育局
张  坤  坪山区文体教育局
严  亮  光明区教育局副局长
黄运磷  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
傅海茫  宝安区职业训练中心
廖远基  龙岗区职业训练中心
四、活动周主办、协办单位及开幕式承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深圳市建设学习型城市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二）协办单位：福田区教育局、罗湖区教育局、南山区教育局、盐田区教育局、宝安区教育局、龙岗区教育局、光明区教育局、坪山区教育局、龙华区教育局、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及宝安区职业训练局、龙岗区职业训练中心；全市成人高校，市职业院校（包括技校）；深圳虚拟大学园各高校；全市街道一级以上社区教育机构，市教育局、人力资源保障局分别审批的教育培训机构。
（三）开幕式承办单位:南山区政府，由南山区教育局具体落实。
五、活动周主要内容
（一）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利用各新闻媒体加大全民终身学习的宣传力度；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各社团和各类教育机构积极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学习热情，为我市建设高水平学习型城市而努力。
（二）举办活动周开幕式。11月15日（星期五）9：30至11:30在南山区博伦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三）开展2019年深圳市“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评选活动，并在深圳商报及开幕式上宣传展示。
（四）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成果展览。主要展示：深圳市终身教育、社区教育成果暨“百姓学习之星”事迹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突出老年教育成果。展示地点：南山区博伦职业技术学校内（11月15日）1天。 
（五）举办活动周各类免费专题讲座。各主办单位和成员单位在活动周期间，围绕活动周主题，为市民举办各类免费专题讲座，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由各有关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各成员单位、职业院校、各区、各街道至少开设一次以上专题讲座。
（六）举办免费教育培训活动。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结合本单位实际，开设贴近市民学习、工作、生活等需要的电脑、英语、家政、礼仪、青少年思想教育、老年人教育等培训课程，为市民提供免费的优质教育服务。教学时间：11月1日至11月21日，由各有关单位自行组织。各有关单位免费培训课程、讲座将在活动周开幕前在相关媒体和深圳市终身学习网向市民公告。
（七）举办“市民大讲堂”。市教育局、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
（八）编辑《深圳市社区教育服务民生创新工作案例》第六辑。将在开幕式现场发放交流。
（九）召开深圳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研讨会。组织有关单位和部分社区教育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时间拟定于11月至12月。
六、开幕式活动内容：
（一）举办社区教育成果展览。主要展示深圳市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成果；展示深圳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展示深圳市“百姓学习之星”典型；
（二）召开开幕式大会。1.暖场节目：活动周片花播放，文艺表演，2019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视频宣传片；2.领导致辞；3.颁奖；4.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5.交接仪式：上下届承办开幕式单位接旗；6.参观社区教育现场，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珠宝专题鉴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专题分享；深圳市艺术学校：美术专题分享等。
七、参加开幕式人员

市政府领导出席并致辞，各主办，协办单位领导出席，2019年申报创建深圳市学习型社区的单位负责人及市民参加。
八、总结表彰 
各有关单位2019年11月25日前做好活动周工作总结，由市教育局汇总整理报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和中国成人教育协会。12月底前做好2019年深圳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表彰工作。
九、经费来源
2019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经费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
附件3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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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山区南博二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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